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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知识知多少
� 6月， 一年一度的上海市民族宗教法制宣传月如

期而至。 现为大家带来民族宗教小知识，让我们一起
来学习、了解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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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知识知多少

� �我国少数民族基本概况

中华民族是中国 56个民族的总称，是在长期
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一词
的历史虽然不长，却凝聚了我们国家五千年的历
史。

在我国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各民族共同
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
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以伟
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
想精神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最终形成了今
天的 56个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中华民族大
家庭。
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

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新征程
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
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
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
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56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约 12.21 亿，其他 55个
民族总人口约 1.12 亿，因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习惯
称为“少数民族”。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千万
的有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 4 个民族；千万以
下、百万以上的有苗族、彝族、土家族、藏族、蒙古族、
侗族、布依族、瑶族、白族、朝鲜族、哈尼族、黎族、哈
萨克族、傣族14个民族；百万以下、三十万以上的有
畲族、傈僳族、东乡族、仡佬族、拉祜族、佤族、水族、
纳西族、羌族 9个民族；三十万以下的有土族、仫佬
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撒拉族、
布朗族、毛南族、塔吉克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鄂
温克族、京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
固族、乌孜别克族、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赫哲
族、高山族、珞巴族、塔塔尔族28个民族，这 28个民
族，在工作中也叫“人口较少民族”。

� � “民族关系 ”以及 “两个共同 ”、
“三个离不开”的内涵

民族关系是指在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与民族
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
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各民族只有

一律平等，才能共同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各民族只有

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形成中华民族的强大凝
聚力和牢固向心力。
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各民族只有

互相支持和帮助，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各民族只有

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既是新

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党对新世纪
新阶段民族纲领的集中概括，也是党在新世纪新

阶段的民族纲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
则。
“三个离不开”精辟概括了我国 56 个民族在

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休戚与共、互助合作的紧密
联系，集中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随
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日益发展，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日益紧密，谁也
离不开谁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用“三个离不开”
来描绘我国民族关系十分贴切。

� � “三交”理念是什么？

“三交”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没有

中断，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兼并扩张，

“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华
夏族，为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

进入中原，建立了许多政权。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拓
跋宏迁都洛阳，实行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促进了
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
第三次是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政权交错对

峙，到元朝归于一统，又一次大规模推进了民族的
交往交流交融，并形成了回族等新的民族。

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加深了
解、取长补短、相互认同，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
和统一的整体，逐步走向强大、巩固和成熟。新中国
成立后，内地建设大军带着先进技术和人才，来到
民族地区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留下了各民族团
结合作的佳话。八千湘女进新疆、三千孤儿入内蒙
古，这些故事感人至深。
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到东中部地区务工经商

的人越来越多，内地汉族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旅
游观光的人逐年增加，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紧密，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
凝聚力。

宗教知识知多少

� �宗教事务“十不”是什么？

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准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准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
信仰宗教的公民。
二、坚持宗教不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

和社会公共教育的原则。宗教活动不得影响社会秩
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
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也不得在宗教活
动场所或者经批准的临时活动地点外传教。
三、宗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进行有悖于社会公德

或者本教教义的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
教进行违法活动。

四、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开展其他活动，不准妨
碍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准伤害信教公民的宗教感
情。不准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
产等违法活动。
五、未取得或者已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

不准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从事活动。
六、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

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
动，不准接受宗教性捐赠。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以及其他任何个人和组
织，不得利用公益慈善活动传教。
七、非宗教团体不准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八、宗教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准非法侵占。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收
藏、使用的文物以及受国家委托代管、使用的文物，
不准擅自馈赠、转让，或擅自占用。

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捐资修建宗教活动场
所，不享有该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准
从该宗教活动场所获得经济收益，不准干预宗教活
动场所的内部事务。

十、外国人在本市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
国的法律、法规，不准成立宗教团体、建立宗教办事
机构、开设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院校；不准在中国
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散发宗教宣
传品以及进行其他传教活动。

� �你可能不清楚的几个宗教问题

一、宗教与迷信的区别是什么？
宗教与迷信都是以有神论观念作为思想基础

的，相信和崇拜神灵或超自然力量，这是它们的共
同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了定型的、完
备的、系统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
教、印度教、道教等等。从此以后，单纯以巫术驱鬼
为特征的迷信活动逐步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形成一
种粗俗的鬼神迷信。

在政策对待上，要把宗教与封建迷信区别开
来。在我国，封建迷信主要是指那些神汉、巫婆和迷
信职业者利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巫术，进行装神
弄鬼、妖言惑众、骗钱害人的活动，如请神降仙、驱
鬼治病、相面揣骨、测字算命、看风水等等。这类封
建迷信活动，起着破坏社会秩序、扰乱人心、损害群
众身体健康的作用。

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待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活
动以及一般迷信活动上，历来有明确的政策界限。
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主要
宗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证正常的宗教
信仰和宗教活动。对于法轮功等邪教以及已经被取
缔的一切反动会、道、门和神汉、巫婆，一律不得恢
复活动。凡妖言惑众、骗钱害人者，一律严加取缔，
并且绳之以法。对于群众的一般迷信活动，只能采
取教育引导的方法，通过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宣传
政策条例，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帮助他们破除迷
信观念。

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定义、基本内容和要
旨是什么？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指政府根据国家的宪

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宗教方面
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和行为，以
及社会公共活动涉及宗教界权益的关系和行为
的行政管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基本内容是要
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正常宗教活动的有
序进行，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实行政教分
离的原则，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
能的实施；绝不允许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
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
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绝不允许利用宗教损害国家
和社会的利益，妨碍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
御渗透，打击犯罪。

（来源：“春申同心”）


